
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022)苏 0583 执 2782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韦平庆，男，1963 年 1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

居民身份证号码 310107196301073239，住上海市普陀区银杏

路 120 弄 68 号 104 室。

被执行人：吴通，男，1990 年 6 月 6 日出生，汉族，居

民身份证号码 421126199006066334，住湖北省蕲春县向桥乡

白水村十组。

申请执行人韦平庆与被执行人吴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
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1)苏 0583 民初 21236 号民事判

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，依该裁决：被执行人向申请执行人支

付人民币 392573.00 元及一般债务利息等，并承担申请执行

费用。因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，申请执行

人向本院申请执行，本院依法立案受理。

被执行人吴通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债务，本院依法

查封被执行人吴通名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

国宾壹号 2004 幢不动产（含固定装修），并依法启动对案涉

不动产的网络询价、评估、拍卖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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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法院可拍卖其名下的财产以清偿债务。据此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

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吴通名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发展

大道国宾壹号 2004 幢不动产（含固定装修）以清偿债务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吴登超

审 判 员 王缀成

审 判 员 袁晓鹏

二○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 倪昌盛


